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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A类
公开

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五市监函〔2025〕68号

关于昆明市五华区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
第 72号建议答复的函

王智 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推动餐饮、生鲜配送行业使用冷链及保温专用新

能源物流车》建议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内容

（一）推行新能源专用车辆

1.分阶段实施车辆置换：

1.1从 2025年起，所有新增的餐饮、生鲜配送车辆必须是新

能源冷链/保温专用车型，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并提高食品安全

保障水平；

1.2对于现有的燃油车，给予 2年的过渡期，在此期间，根

据车辆吨位给予置换补贴（例如，3 吨以下的车辆补贴 3 万元/

台），鼓励企业尽快完成车辆的更新换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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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完善配套设施：在大型农贸市场、物流园区等关键节点配

备冷链车专用充电桩，并开放夜间低谷电价优惠，以降低新能源

车辆的运营成本，促进其广泛应用。

（二）建立温控运输分类标准

1.制定《五华区食品运输车辆技术规范》：

1.1规定餐食运输车辆必须配备 65℃以上的恒温保温层，确

保箱内温度偏差不超过±2℃，以保持食品的新鲜和安全；

1.2对生鲜运输进行按品类分级管理，冷冻食品（如冷冻肉

类、海鲜等）的运输温度应保持在-18℃以下，冷藏食品（如蔬

菜、水果、乳制品等）的运输温度应保持在 0-4℃之间，而需要

恒温运输的食品（如熟食、部分糕点等）则应保持在 10-15℃的

温度范围内。

2.强制安装物联网监测设备：所有食品运输车辆都应安装物

联网监测设备，实时监测并记录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变化，数据实

时对接区市场监管平台。一旦出现超温情况，系统将在 30分钟

内自动发出预警，以便及时采取措施，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（三）构建卫生消杀管理体系

1.实行"一车一档"电子台账：要求每辆运输车辆建立电子台

账，详细记录每日的消杀时间、使用的消毒剂类型、责任人信息

等，这些信息将纳入企业食品安全信用档案，作为监管和评估企

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的重要依据。

2.配备标准化清洁设备：所有食品运输车辆应加装紫外线消



— 3 —

毒灯、臭氧发生器等高效消毒设备，货箱内部应使用抗菌不锈钢

材质，以确保运输过程中的卫生安全。

3.开展"星级运输企业"认证：对达到卫生消杀管理标准的企

业进行认证，给予配送优先权、减免检测频次等激励措施，鼓励

更多企业提升自身的食品安全管理水平。

二、答复正文

（一）具体办理工作内容

尊敬的王智代表,您提出的《推动餐饮、生鲜配送行业使用冷

链及保温专用新能源物流车的建议》，聚焦餐饮与生鲜配送环节

食品安全痛点，对我区强化食品运输安全监管、完善物流保障体

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现将我局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回复如下：

1.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

建立市场监管、交通、卫健等部门联动机制和协同监管模式，

针对长丰学校食物中毒事件暴露的问题，开展餐饮集体用餐配送

企业专项整治。重点排查餐食配送车辆，实现对辖区 14 家集体

用餐配送企业的食品安全及车辆的全覆盖检查。

2.组织执法人员与配送企业负责人、驾驶员、运输车辆、配

送食品“逐一见面”，全面摸清辖区集体用餐配送企业配送车辆底

数及情况。建立车辆信息台账，详细记录车辆类型、温控设备配

备、消杀记录等关键信息。

3.完善追溯管理机制：落实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

监督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推动配送企业建立“车辆-食品-接收方”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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链条追溯体系，实现运输温度记录、消杀信息、配送轨迹等数据

可查询、可追溯。

4.推行“一车一档”电子台账：要求所有配送车辆建立消杀电

子档案，详细记录每日消杀时间、消毒剂类型、责任人等信息，

目前 14家集体用餐配送企业完成台账建立。

5.进一步强化食品运输车辆监管。压实食品运输、冷链生物

流等相关企业的第一责任人责任，规范食品运输车辆温度控制要

求及互联网运输监管相关管理监管体系。

6.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监管。定期对集体用餐配送企业、食堂

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，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。

严格落实“日管控、周排查、月调度”制度，严把食材采购环节，

要求学校食堂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从正规渠道采购新鲜、安

全的食材，并建立严格的供应商筛选和监管机制。

7.协商多部门共同开展。针对代表建议提到，完善相应集贸

市场、物流园区等区域配备冷链车专用充电桩；现有配送车辆给

予补贴逐步实现更换为新能源运输车辆等，我局将积极与相应职

能部门对接强化信息交流，采取共建、共管的工作模式，完善新

能源冷链食品运输车辆使用管理机制，筑牢保障全区食品安全底

线。

（二）办理结果

已办结

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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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2025年 8月 26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杨远礼 1336871193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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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区政府督查室

昆明市五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 8月 26日印发


